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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工程量清单计价 

 

本章主要介绍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基本概念和工程量清单报价的主要组成内容，通过本章学

习，掌握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流程及计价方法，熟练应用清单计价规范和本地区定额等资料编制

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文件。 

8.1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概念 

8.1.1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概念 

工程量清单计价是指投标人完成由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分部分

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 

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是在建设工程招投标中，招标人或委托具有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制反映

工程实体消耗和措施性消耗的工程量清单，并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提供给投标人，由投标人

依据工程量清单自主报价的方式。 

8.1.2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一般规定 

（1）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建筑工程造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

规费和税金组成。 

（2）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应采用综合单价计价。综合单价是完成一个规定计量单位的分部



分项工程和措施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

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3）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标明的工程量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竣工结算的工

程量按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应予计量且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确定。 

（4）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按照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价，

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5）规费和税金按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算，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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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程序 

8.2.1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编制步骤 

（1）研究招标文件，熟悉工程量清单。 

（2）核算工程数量、分析项目特征、编制综合单价、计算分部分项工程费用。 

（3）确定措施项目清单内容、计算措施项目费用。 

（4）计算其他项目费用、规费和税金。 

（5）汇总各项费用、复核调整确认。 

工程量清单计价程序如图 8.1 所示 

 

图 8.1  工程量清单计价程序示意图 

8.2.2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构成要素 

8.2.2.1  分部分项工程费 

投标人必须按招标工程量清单填报价格。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

程量必须与招标人提供的一致，均不做改动。综合单价和合价由投标人自主决定填写。投标报



价中的分部分项工程费应由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分部分项工程量乘以相应综合单价汇总而成。 

即： 

分部分项工程费 = ∑分部分项工程量×分部分项工程综合单价       （8.1） 

分部分项工程费用中综合单价的计算方法如下： 

1. 确定计算基础 

计算基础主要包括消耗量指标和生产要素单价。结合企业定额或消耗量定额，根据施工企

业的实际消耗量水平和拟定的施工方案确定完成清单项目需要消耗的各种人工、材料、机械台

班的数量。各种人工、材料和施工机具台班单价，根据询价的结果和市场行情综合确定。 

2. 确定组合定额子目 

投标人需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招标人对项目特征的描述，结合施工现场情况和拟定的

施工方案确定完成各清单项目实际发生的工程内容。 

清单项目一般以一个“综合实体”考虑，包括较多的工程内容，计价时，一个清单项目可

能对应多个定额子目，计算综合单价就是要将清单项目的工程内容与定额项目的工程内容进行

比较，结合清单项目的特征描述，确定拟组价清单项目应该由哪几个定额子目来组合。 

3. 计算定额子目的工程数量 

清单工程量计算的是主项工程量，与各定额子目的工程量可能并不一致。清单工程量不能

直接用于计价，在计价时必须考虑施工方案等各种影响因素，根据所采用的计价定额及相应的

工程量计算规则重新计算各定额子目的施工工程量，这个工程量也称计价工程量。定额子目工

程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应严格按照与所采用的定额相对应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 

4. 确定人、材、机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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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材、机的消耗量一般参照定额进行确定。在编制招标控制价时，一般参照政府颁发的

消耗量定额；在编制投标报价时，一般采用反映企业水平的企业定额，投标企业没有企业定额

时可参照消耗量定额进行调整。 

5. 确定人、材、机单价 

人工单价、材料单价和机械台班单价，应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市场资源的供求状况

进行确定，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参考，并考虑一定的调价系数。 

6. 计算清单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 

按确定的分项工程人工、材料和机械的消耗量及询价获得的人工单价、材料单价、施工机

械台班单价，与相应的计价工程量相乘得到各定额子目的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将各定额

子目的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汇总后算出清单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即： 

清单项目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 = ∑计价工程量× 

（∑人工消耗量×人工单价+∑材料消耗量×材料单价+ 

∑台班消耗量×台班单价）                      （8.2） 

7. 计算清单项目的管理费、利润及风险费 

企业管理费及利润通常根据各地区规定的费率乘以规定的计算基数得出，再根据工程的类

别和施工难易程度考虑一定的风险费用。依据 2013 年湖北省费用定额，管理费、利润是以人工

费和施工机具使用费为基数，乘以相应的费率计算，即： 

管理费 =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管理费费率                （8.3） 

利润 = （人工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利润率                      （8.4） 

风险费是以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和利润为基数，乘以风险费率计算，即： 



风险费 = （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率（8.5） 

8. 计算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 

将清单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及风险费汇总得到该清单项目合价，

将该清单项目合价除以清单项目的工程量即可得到该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即：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风险费）
综合单价=

清单工程量
       （8.6） 

根据计算出的综合单价，可编制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以及综合单价分析表。 

8.2.3  措施项目费用的计算 

单价措施项目费是根据单价措施项目清单工程量乘以对应的综合单价得出单价措施项目

费。单价措施项目费是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通过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计算。 

总价措施项目是指清单措施项目中，无工程量计算规则，以“项”为单位，采用规定的计

算技术和费率计算总价的项目。例如安全文明施工费、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工费等，就是不

能计算工程量，只能计算总价的措施项目。 

总价措施项目是按照规定的基数采用规定的费率通过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来计算的。 

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必须按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价，不

得作为竞争费用。招标人不得要求投标人对该项目费用进行优惠，投标人也不得将该项费用参

与市场竞争。 

8.2.4  其他项目费的计算 

1. 编制招标控制价时其他项目费的计算 

（1）暂列金额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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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暂估价中的材料、工程设备单价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 

（3）暂估价中的专业工程金额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 

（4）计日工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项目，根据工程特点和有关计价依据确定综合单

价计算。 

（5）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内容和要求估算。 

2. 编制投标报价时其他项目费的计算 

（1）暂列金额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 

（2）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单价计入综合单价。 

（3）专业工程暂估价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 

（4）计日工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项目和数量，自主确定综合单机并计算计日工金额。 

（5）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内容和提出的要求自主确定。 

8.2.5  规费和税金的计算 

规费和税金应按照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税法及省级政府或省级有关权

力部门的规定确定，在工程计价时应按规定计算，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具体计算时，一般按

国家及有关部门规定的计算公式和费率标准进行计算。 



8.3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 

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并应编制招标控制价。 

8.3.1  招标控制价的概念 

招标人根据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以及拟定的招标

文件和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的招标工程的最高限价。 

8.3.2  一般规定 

（1）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招标人应编制招标控制价。 

（2）招标控制价超过批准的概算时，招标人应将其报原概算审批部门审核。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其投标应予以拒绝。 

（4）招标控制价应由具有编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人编

制和复核。 

（5）招标控制价应在招标时公布，不应上调或下浮，招标人应将招标控制价及有关资料报

送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查。 

8.3.3  编制依据 

编制招标控制价使用的计价标准、计价政策应是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计

价定额和相关政策规定。采用的材料价格应是以工程造价管理机构通过工程造价信息发布的材

料单价为主。工程造价计价中费用的计算以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对工程造价计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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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或费用标准的规定为主。招标控制价应根据下列依据编制与复核： 

（1）计价规范。 

（2）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和计价办法。 

（3）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4）拟定的招标文件及招标工程量清单。 

（5）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6）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7）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工程造价信息没有发布的，参照市场价。 

（8）其他的相关资料。 



8.4  投标报价的编制 

8.4.1  投标报价的概念 

投标人投标时报出的工程合同价。投标价是指投标人投标时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所报出的对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汇总后标明的总价。 

投标价是在工程招标发包过程中，由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根据工程特点，并结合

自身的施工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依据有关计价规定自主确定的工程造价，是投标人希望达

成工程承包交易的期望价格，它不能高于招标人设定的招标控制价。 

8.4.2  投标价确定的一般规定 

（1）投标价应由投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 

（2）除本规范强制性规定外，投标人应依据招标文件及其招标工程量清单自主确定报价

成本。 

（3）投标报价不得低于工程成本。 

（4）投标人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填报价格。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

工程量必须与招标公程量清单一致。 

（5）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施工组织设计，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进行增补。 

8.4.3  投标报价应遵循的依据 

投标报价最基本特征是投标人自主报价，它是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体现。投标报价应根据

下列依据编制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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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价规范。 

（2）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办法。 

（3）企业定额，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 

（4）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其补充通知、答疑纪要。 

（5）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6）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拟定的投标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7）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 

（8）市场价格信息或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9）其他的相关资料。 


